
财税改革

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

相结合问题研究

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课题组

2006 年财政部公布的《 行 政单

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和《 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》（以 下

简称 两个部令），确 立了资产管理与

预 算管理相结 合的原 则。实践证明，

实行 资产管理与预 算管理相 结 合 具

有重要意义，它是贯彻 落实党和国

家财政方针政策的 重要 举措，是推

进公共财政改 革，实现 财政管理科

学化精细化、建设 节约型政府的必

然要 求，是 加 强资产管理 与预 算管

理工作的客观需要。

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合

工作的进展、成效和问题

近年来，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积

极研究探索资产管理与预 算管理 相

结合的工作机制，并取得积极成效。

从中央来看，为适应行政资产管

理工作的需要，早在 2004 年，财政

部就 在行政政 法 司、教科文 司分别

成立了行政资产处和事业资产处，负

责研究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管理规章制度，组 织 开展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。2006 年财

政部公布两个部令，明确 规定了我

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体

制。截至 目前，绝 大 多数 中央部门

都成 立 了行 政事业资产管理 机构。

2006 年两个部令公布后，财政部先

后出台《 中央垂直管理 系统行政单位

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实施办 法》、《 中

央级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 办

法》等十几项 配 套 制 度。2007 年财

政部组 织 开展了全国行政事业单位

资产清查，基本摸清了“家底”，核实

了资产总额。按 照“金财工程”统一

部署，财政部组 织开发了全国行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 ，极

大地 提高 了资产管理、预 算管理的

科 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配 合中央清

理规范公务员津贴 补贴 和 清理“小

金库”等工作，财政部组 织 开展了行

政事业单位经 营性资产专项 调 查，

会同监察部等五部委下发了《 关于加

强中央行 政单位国有资产收 入管理

的通知 》等文件，逐步加 强国有资产

收入管理。同时，积极推进实物费用

定额 管理，推进预 算管理与公共资

产管理、控制行政成本的有机结 合。

上述一系列工作的开展，为资产管理

与预 算管理相 结 合 夯实了基础、创

造了条件。从 20 09 年 开始，财政部

将资产配置预 算纳入中央部门 预 算，

对新增车辆、房屋、土 地 和 大型设

备 等资产进行 专项 编 制和审核。审

核的资金 来源既 包括财政拨款，也

包括预算外资金、财政拨款结余资

金 等其他资金。从审核 结 果 看，“一

上”预 算核减新增资产购置的财政性

资金11.66 亿元，占申请资金总数的

15% 以 上 ；“二上”预 算核 减财政性

资金 9.84 亿 元，占申请资金总数的

10% 以 上。

从地 方来看，广东、海南、辽宁、

北京、山 西等省 市都结 合实际 情况，

积 极探索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

合的机制、流 程 和配置标准等问题，

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广东省建立了规

范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流 程 ，在 2007

年省级部门预算中设计了资产存量情

况 表 和 增 量 预 算表，以 办公用房、

公务用车、大型设备为突破口，编审

资产配 置预算，在 2009 年预 算中又

增加了资产经营收 入情况 表。海南省

率先在全国出台省直行 政事业单位

国 有资产配 置管理暂行 办 法和省直

行 政单位国有资产配 置标 准，对办

公家具、办公设备 配 备、办公用房

装修等规定了价格和数量的最高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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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标准。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制定

一般设备 配 置标 准，会 同单位主管

部门制定专用设备配置标准。通过资

产配 置预 算审核，2009 年仅车辆 一

项 就 核 减预 算资金 28% 。辽宁省从

2009 年 开始编审资产 配置预 算，对

轿 车、计算机、办公家具 等 16 项 资

产从金额 和数 量 两 方 面分类制 定了

资产配置标 准，将省直行政事业单位

房屋 维修 和公务车辆购置专项 资金

统一由资产处管理，在年度追加 预算

中涉及资产配置的也由资产处负责审

核，并由资产处下发指标 文件。同时，

还 积 极 探 索实物 费用定额 工作，分

别确 定了取暖费、维修 费、物业费和

电话费等支出标 准。北 京市从 2007

年编 制 市本级预 算时，要 求各 部门

报送资产购置计划，由财政部门进行

专项审核。研究 开发了北京市行政事

业资产管理信 息系统，并于 2008 年

底前实现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部

上 线，将资产存量数据 和资产配 置

标 准、资产最低 使用年限 标 准作为

部门 预 算中编 审资产 配 置计划的 重

要依 据。山 西省在布置 2010 年预 算

时，改变前两年的做法，将资产配置

计划纳入部门预 算一并审核批复，并

进一步扩 大审核内容，将办公家具、

车辆、房屋 建筑 物 等也 纳 入了资产

配 置预 算审核 范围，资产配置审核机

制得到不 断改 进和完善。

通 过推进资产管理 与预 算管理

相 结 合，一定程度 上 改 变了长期 以

来存在的“重资金、轻资产”、“重购

置、轻管理”等问题，资产管理得到

了规范和加强，拓展了预 算管理的广

度 和 深 度，进一步健 全了财政的 资

源配置、收 入分 配 和 宏观调控 等职

能。通 过建立资产 配 置标 准，科 学

编 审资产 配 置预 算，保证 了预 算分

配 有据可依，初步改变了长期 以 来

存在的 资产 配 置苦 乐不 均、盲目攀

比的问题，推进了预 算分 配的公平、

公正。同时，避免 了预 算分 配的“暗

箱操作”，实现了预 算管理的公开透

明，有利于从源头上 防 治腐败。

虽 然近年来中央和地 方在探 索

资产管理与预 算管理相结 合 方面取

得了很大进展 和 积 极 成效，但 仍 存

在诸多问题和不足。

一是 思 想认识 不 到位。在 财政

部门 内部，还存在 着“重钱 轻 物”、

“重购轻管”的现象，部分单位对二

者结 合工作的 开展 还 未形成共识；

在资产配置预 算审核工作中，相互 配

合得不 够顺 畅，甚至 还 存在 不 少阻

力。另外，从部门、单位情况 看，一

些人习惯 于争 资金、争项 目，不 重

视、甚至 不愿意编制资产配置预 算，

嫌 麻烦，怕 分 权，阻 碍 了二者结 合

工作的开展。

二是制度建设滞后。目前资产配

置管理制 度 还 不 健全，对 资产管理

与预 算管理有机结 合 形成了瓶颈 制

约，使二者结 合工作的 开展 缺乏 制

度依据。科 学合 理的 资产配置标 准

体系尚未建立，有些没有标 准，有些

虽然有了标 准，但脱离实际，执 行也

不严格。比如 ，按 目前规定，中央 党

政机 关办公用房建设 标准为人均建

筑 面 积 26—30 平 方米，但从 2007

年资产 清查中发 现，中央级行 政单

位人均标 准已达到了 64 平方米。

三是 机制 和 流 程不健全。在 财

政部门内部预 算司（处）、资产司（处）

和部门预算司（处）之间的职责分工

不 够明 确，预 算审核 流 程不 够科学

合理，造成预 算审核责任不 清、运 转

不顺。预 算审核 范围不 够完整，对待

编 预 算、追加预 算及部门 专项 中涉

及资产购置的，还没有纳入资产预算

审核的范围。在预 算执行 过程中，共

享共用机制尚 未有效 建立起来。从

财政部 2009 年中央部门新增资产配

置预 算审核情况 看，按照预 算司确 定

的工作 流 程，以 各 部门 预 算司为主

体对中央部门新增资产配 置预 算进

行先行审核，两个资产处在部门 司审

核 结 果的基础 上 进行再审核。但 在

实际 执行中，大部分 部门 司未对各

中央部门的新增资产配置预 算进行

先行 审核。

四 是管理手段落后。目前由于全

国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尚未全 面建立，

不 能 实现资产从“入口 ”到“出口 ”全

过程的 动 态监管，导致 增量资产 配

置与存量资产管理之间信息不 对称，

财政部门、主管部门 和单位之间资

产信 息渠道 不畅 通，致使预 算安 排

缺乏 准确的基础 数据和 资料，影响

了预 算编审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难以

有效控 制资产重复购置、超 编 制超

标 准购置等问题的发 生。同时，由于

信息系统 不健全，使资产配置、使用

和 处 置缺乏 监管，造成预 算执 行不

力、资产管理信息失真。

五是 资产收 益管理 薄弱。长期

以 来，由于制度缺失和监管不力，部

分行 政事业 单位的 资产出租、出借

和 处 置等行 为不规范，低 价 出租出

借、违规转 让等现 象时有发 生。由

于管理 不善，一些部门、单位的国有

资产出租出借收 入和处 置收 入长期

未纳 入预 算管理，造成国 有资产流

失，甚至成为腐败的根源。

六是预算编 报质 量不 高。一些

部门 和单位的资产尚未真正参与到

预算编审中，使资产配置预 算不能真

实反映 单位资产占有使用和 需求情

况 ，造成预 算编 报基础 不 实、随意

性 大。一些部门 和 单位资产配 置预

算编报质量不 高，如在报表中，有的

只 填金额、不 填数 量 ；有的只 填数

量、不 填金额 ；还有些单位填报项

目的 逻辑 关 系有误和项 目 文 本填报

不 全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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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

相结合的措施和政策建议

截 至 2008 年 底，我 国 行 政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总额 已 达 9.04 万亿

元。1998 年以 来，行 政事业 单位国

有资产增长速度 大 大 超 出同期企 业

国有资产的增长速度，在整个国有

资产中所占的比 重已 达 三分之一以

上。因此，各 级财政部门 和 各 单位

应切 实转变“重资金、轻资产”、“重

购置、轻管理”的思 想观念，从以 下

几 个方面改 进和提高资产管理与预

算管理相结合工作机制。

（一）建立健全资产配置标准体

系。资产配置标 准是制定 支出标 准

的基础 和主要 依 据。目前亟 需由财

政部门制定的主要是业务用车标 准、

通用办公资产配置标 准及部分专用

资产配置标准。

1.业务用车配置标准。由于业务

用车配 置一直疏于管理，已成 为各

单位公车膨胀 的重要 因素。许多单

位 业务用车数量大 大超过公务用车

数量；不少单位把超过公务用车编

制的车统 统 划到业务用车范围中，有

关部 门 难以 控制 和监督。如 果 只 管

公务用车，不管业务用车，将难以 有

效控制行政事业单位公车的数量和

费用。要在科 学界定 业务用车范围

的基础 上，尽 快制定部门和单位业

务用车的标 准和编 制。配 车标 准可

分为一般业务用车标 准和特殊业务

用车标 准 ：一般业务用车标 准建议

参考一般公务用车标 准执 行，特殊

业务车标 准可根据 实际 需要，由各

部门 从严核 定，并报财政部门 备 案

同意。各部门业务用车的编 制，建议

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

2.通 用办公资产 配 置 标 准。通

用办公资产主要包括办公设备 和 办

公家具。配置标 准包括单位价格标

准和数 量标 准两个方面。单位价格

标 准可根据 目前政府 集中采 购的平

均价格确 定 ；数 量标准可以 按 每人

占有数 量或 处（室）占有数 量 核 定。

个人用台式计算机、办公桌椅、文件

柜 标 准建议按 每人占有标 准核 定；

公用台式计算机、便携 式计算机和

复印机等其他用办公资产，建议按 处

（室）占有标 准核 定。在具体标 准的

制 定 上可参考目前各 部门的 平均占

有水平、实际 工作需要 以 及国 家财

力等因素综合考虑。

3.专用资产配置标 准。专用资产

是 指有关部门 为 满足专项 业务需要

而购置的资产，如 一些科研设备、医

疗卫 生设备、进出境检测检疫设备

等。对一般的专用资产的 配置标准，

建议由财政部门会同有关业 务部门

制定；对一些特殊的 专用资产 配置

标 准，可由相 关业 务部门 制 定，报

财政部门备案。

4.配合有关部门搞好办公 用房、

公务用车等配 置标 准的修 订。目前

执行的办公用房标准是 1999 年国家

发 改 委 制定的《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

建设标 准》，但从实际 情况 看，一些

单位并没有按 照 上 述标 准执 行，也

有一些单位反映 上述标 准不符合实

际。公 务用车配置标 准在实际 执 行

中也 不规范，超标超 编 配车问题 时

有发 生。财政部门应 积 极配 合有关

部门，深 入实际，抓紧修 订 有关标

准。鉴 于中央和 地 方各级行 政事业

单位的职 能 和工作任务不 同，各 地

经济发 展 水平和财力保障水平也 不

相 同，因此 建议由各 级财政部门 制

定 本级的资产配置标 准。财政部制

定中央级配 置标 准，但可抄 送地方

参考。

（二）完 善工作 流 程和 审核 机

制。研究 完 善财政部门 内部预 算审

核 的职责分工和工作 流 程。从实践

情况 看，做好资产 配 置预 算的难点

和 关键是 财政部门 内部有关 司（处）

之间的职 责分工 和 协调 配 合 问题。

鉴于中央部门 200 9 年资产配置预算

审核 中存在的问 题，建议对财政部

内部审核 流 程作适 当调 整 ：各部门

司和 两个资产处 同时对部门 新增资

产 配 置预 算进行 审核，由 两个资产

处提出分单位预 算控制建议数，经

会签 预 算司同意后 送各 部门 司；各

部门 司在 两个资产处提出的建议数

内，对部门预 算进行审核，如 确因特

殊情况需增加 的，部门 司需与两个资

产处协 商一致 后再 作调 整。在预 算

执 行 环 节，待 编 预 算、追 加 预 算及

部门 专项中涉及资产配置的，也应参

照 上述要 求和流程进行 审核。建议

预 算司及 时对《 中央部门预 算管理工

作规程 》中相 关内容作调整。同时，

加 强各部门各 单位内部工作的协调

配 合。新增资产配置预 算编 审工作

是一项 新的工作，各 单位在编报资

产配 置预 算时，财务部门 要充 分征

求资产部门的意见，资产部门要主动

加 强与财务部门 的工作 沟通，并结

合本单位实际，建立合 理的工作机

制，密切 配合，形成合力。

（三）研究开发资产管理信 息系

统 ，实现 对 资产的动 态监管。开发

建设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实

现对资产从“入口 ”到“出口 ”的动态

监管，是做好资产管理 与预 算管理

相结 合的重要基础。目前，财政部组

织 开发 的 全国行 政事业单位资产管

理信 息系统已 经 在中央部门 和省级

财政部门 推广实施，并 于今 年在全

国 推广。系统 的 实施应严格按 照 横

向“财政部门—主管部门—行政事业

单位”、纵向“中央—省—市—县—

乡”的 架构 进行 部 署。原 则上 各 级

财政部 门 及主管部门的资产管理信

息系统 以 该 系 统 为标 准版本，以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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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资产管理信 息的统一规范和 通畅

传输。系统实施涉及到硬件 配置、网

络布设、操作培训、软件应 用等多个

方面。当前，应切 实加 强领 导，明确

责任，保障经费，提供良好的技术支

持和技 术服务；在“金财工程”统一

框 架下，实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 与预

算编 制、预 算执 行 等其他系统 的有

机衔接，并保障资产信 息系统 的网

络安 全。

（四 ）切 实加 强国有资产收 入管

理。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收 入管

理 薄弱是 当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中

存在的 一个 重要 问 题。各 类行 政、

事业 单位国 有资产收 入性 质不 同、

情况 各 异，应区别对待、分类管理。

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处 置收 入要

全部缴入国库，严格管理。对行 政

单位的出租出借收 入应按照 激励和

约束并重的原 则，先行 纳入财政专

户管理，“先 上 路，后 规范”，待 条

件成熟后再纳入国库管理；对事业

单位的出租出借收 入要 纳入单位预

算，统一核算、统一管理。建议按照

先 易后 难的原 则，尽 快 出台行 政单

位国有资产处 置收 入和行政事业单

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收 入管理 办法，

在 此 基础 上，研究制 定行政事业 单

位后 勤服务单位上 缴收 入和未脱钩

经 济实体上缴收 入管理办 法。

（五）做好重点资产与大型资产

的 配 置工作。行 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

产数量、种类繁多，在新增资产配置

预算的审核 范围上，应突出重点，主

要抓好重点资产和大项资产的 配置，

如 房、地、车和 大型设备（交通工具）

的 配 置；对一般性 的 资产，由各部

门 按 照 国 家有关规定、在预 算限 额

内自行 掌握，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

加 强 监督 检查。资产 配 置预 算是一

项 新业 务，应该 先 行 试 点、总结 经

验、逐步推开。当前要首先抓好对房

屋、土地、车辆 和 一定价 值 以 上的

大型设备的审核工作。

（六）加 强监督，严肃制度。充分

发挥审计监督、财政 监督、财务检

查等各方 面的作用，加 强对新增资

产配 置预 算工作的 监督 检查。在资

产配置管理制度中应明确规定，各部

门 各 单位要严格按 照 财政部门批准

的资产配置预 算执行，未经批准的，

一律不 得 配 备 购 置；对预 算执 行

中，因特殊需要，需追加 预 算并临 时

购置资产的，也应严格按 照 规定的

程序报批，经财政部门批准同意后，

方可 购置；对各部门 未申报购置预

算的资产，不得安排 经费。建议强化

审计部门、财政 监督部门在资产配

置预 算监督检查方面的责任；进一

步明确各地财政专员办对驻地中央

基层 预 算单位资产配置实施财政监

管的责任义务和实施方式。对违反

上 述规定 购置资产的，应 在审计和

财务检查中作为重要问题查处 ；对

有关单位超标、超编 配置资产的，严

肃查处，坚决纠正。

（课题 组成 员 ：冯秀华  杨瑞金

  聂常虹  苗俊峰  王冠宾）

责任编辑  李艳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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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心水窖”助农民致富

6月 10 日，以 关注民生、奉献爱心 ，补

充完善果品 基地灌溉 水源为出发点，财政

部机关 党校 第 52期处级干部进修 班在河

北省承德县启动了“爱心 水窖”工 程，向新

杖子乡新杖子村捐建集雨水窖 60 口，蓄水

容积 1800 立方米。项目建成后，可灌溉 果

园 200 亩，预计年增果品产量 10 万公斤，增

效 30 余万元，将对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、

助推农民致富发挥重要作用。

（本刊通讯员  摄影报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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